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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ATERING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8）
網站：http://www.hkcatering.com

截至 2004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2004年 2003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減少）

營業額 938,832 953,739 (1.6% )

日常經營業務之經營溢利 53,556 27,897 92.0%

一次性收入／（開支） 2,119 (69,090) 不適用

經營溢利／（虧損） 55,675 (41,193) 不適用

香港飲食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04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如下：

經審核綜合業績

2004年 200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938,832 953,739

其他收入 3 6,410 4,714

存貨成本消耗 (273,395) (277,692)

職工成本 4 (311,399) (319,154)

經營租賃租金 (90,824) (101,934)

固定資產折舊 (46,570) (50,911)

其他經營開支 (164,743) (176,070)

攤銷無形資產 (4,755) (4,795)

酒樓結業所產生之一次性開支 5 － (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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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回／（撥備）、

重估收益／（虧損）及出售收益 5 8,804 (41,306)

商譽減值虧損 － (10,067)

被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6 (6,685) －

經營溢利／（虧損） 5 55,675 (41,193)

分佔聯營公司淨溢利／（虧損） 487 (7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56,162 (41,976)

稅項 7 (8,604) (7,320)

除稅後溢利／（虧損） 47,558 (49,296)

少數股東權益 (19,199) (8,925)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28,359 (58,221)

股息 8 14,752 4,646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8.9港仙 (18.6港仙)

攤薄 8.6港仙 不適用

附註：

1. 主 要會計政策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 2003

年 1月 1日或以後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第 12號「所得稅」（經修訂）。

實行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與遞延稅項有關。會計實務準則

第 12號（經修訂）規定須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除有限之例外情況外，須

就賬目內資產與負債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時所用之相應稅基之間所有

暫時差異，確認遞延稅項。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對以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作出往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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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 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按兩個經營部門分類：

‧ 食肆業務－經營各式食肆

‧ 飽餅店業務－即由聖安娜控股有限公司（「聖安娜控股」）及其附屬公司所

經營之生產及銷售飽餅產品以及餐廳業務

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2004年 2003年

食肆 飽餅店 本集團 食肆 飽餅店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06,936 537,516 944,452 465,256 494,492 959,748

分部業務之間之銷售 － (5,620) (5,620) － (6,009) (6,009)

分部營業額 406,936 531,896 938,832 465,256 488,483 953,739

分部業績 4,267 44,661 48,928 (30,662) 29,076 (1,586)

未分類收入 13,432 1,699

未分類開支 (6,685) (41,306)

經營溢利／（虧損） 55,675 (41,193)

分佔聯營公司之

淨溢利／（虧損） 487 － 487 (783) － (7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56,162 (41,976)

稅項 (8,604) (7,320)

除稅後溢利／（虧損） 47,558 (49,296)

少數股東權益 (19,199) (8,925)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28,359 (5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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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類收入包括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收益約 7,200,000港元。

由於香港及澳門境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營業額少於 10%及佔綜合業績亦少於 10%，

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資料。

3. 其 他收入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783 2,64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4,059 1,699

其他物業之租金收入 568 －

食肆管理及行政費 － 375

6,410 4,714

4. 職 工成本及薪酬政策

於 2004年 3月 31日，本集團僱用合共 2,878名（ 2003年：2,849名）全職僱員。僱員按基

本薪金支取薪酬，且僅向部分營業人員發出銷售獎金。花紅乃依據僱員工作表現

及本集團業績酌情發放。本公司及其上市附屬公司聖安娜控股各自採納個別購

股權計劃，向職員提供獎勵。年內，本公司及聖安娜控股之僱員已行使彼等根據

有關購股權計劃所授予之大部分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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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 營溢利／（虧損）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331 1,401

付予本公司核數師之非審核服務費 452 365

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回）／撥備、重估（收益）／虧損

及出售收益

其他物業減值虧損之（撥回）／撥備 (1,095) 33,900

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虧損 (550) 7,406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7,159) －

(8,804) 41,306

出售其他固定資產（收益）／虧損 (936) 3,050

換算虧損淨額 290 495

酒樓結業所產生之一次性開支

提早終止租約之補償 － 4,292

長期服務金之額外應計費用 － 1,472

遣散費及其他離職工資 － 2,138

固定資產撇銷 － 9,815

－ 17,717

6. 被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由於根據聖安娜控股之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因此本公司於該附

屬公司之實際權益由 60.2%攤薄至 55.9%，因而產生被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

損約 6,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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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 項

於經審核綜合業績內扣除之稅項包括：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106 7,331

海外稅項 2,422 63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0) (630)

遞延稅項 (1,112) (215)

8,346 7,125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 258 195

稅項支出 8,604 7,320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7.5%（ 2003年：16%）撥備。於 2003年，

香港政府頒佈 2003/2004財政年度之利得稅稅率由 16%調整至 17.5%。海外稅項乃按

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所經營業務之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並無確認入賬之潛在遞延稅項資產如下：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較免稅額為多之折舊 443 8,887

稅項虧損 6,852 4,179

7,295 1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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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 息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撥回未領取之股息 － (49)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 2003年：零港仙） 3,238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5港仙（ 2003年：1.5港仙） 11,514 4,695

14,752 4,646

9. 每 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04年 2003年

盈利／（虧損） 港元 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28,359,274 (58,220,555)

根據附屬公司每股盈利之攤薄而對分佔

該附屬公司業績作出調整 (751,355)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27,607,919 不適用

股份數目 2004年 2003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16,954,073 312,970,253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5,116,318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2,070,391 不適用

由於截至 2003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未行使購股權對該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

攤薄影響，故並無披露該年度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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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 事 建 議 宣 派 截 至 2004年 3月 31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3.5港 仙

（ 2003年：1.5港仙）予於 2004年 8月 26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待所需

決議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後，股息將於 2004年 9月 7日左右派

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 2004年 8月 21日星期六至 2004年 8月 26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

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屆時將不會辦理任何過戶手續。為符合資

格獲得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必須最遲於 2004年 8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4:00前，

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6號

舖。

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食肆業務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之爆發對本財政年度第一季之

業績表現投下陰影。客戶對公共衛生出現信心危機以致減少外出。各行各業

均受到嚴重打擊。然而，憑藉業務夥伴與職工之大力支持，本集團方能於此

艱苦時期，力保生存空間。為保存財務資源，本集團將營運欠佳並位於㶅景

廣場的百福大酒樓結束。本集團亦將三間翻新食肆之重開日期押後至 2003

年 5月，即非典型肺炎疫情最終受控制之時。與去年第一季相比，整體食肆銷

售額減少近 32%。

其後，市場情緒一直負面，直至香港政府在第二個財政季度推出一系列振興

本土經濟政策，當中包括自由行計劃，政府鼓勵內地遊客到香港這個著名的

購物天堂旅遊。在內地遊客強勁之購買動力帶動下，零售及酒店業率先受

惠。儘管食肆業並無直接受惠於表現回穩的零售業，惟物業市場在第三季反

彈以致本地消費信心提升，某程度上令經濟前景漸趨樂觀，本集團業務亦隨

之得到逐步改善。本集團成功收復第一季之部分失地，惟全年食肆銷售額仍

平均下跌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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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束經營虧損之食肆以精簡業務組合後，本集團得以改善食肆業務之盈

利能力，於本年度錄得分部溢利約 4,300,000港元，而去年之分部虧損則為

30,700,000港元。

對不少企業家而言，飲食業極具吸引力，從來不乏願意承受資本風險而進軍

本地市場之新加入者。客戶期望亦因而有所轉變，不斷追求新鮮的「城中熱

店」。嶄新的環境及積極的市場推廣，初期很容易令客戶蜂擁群至，惟食肆

經營競爭白熱化，要不時保持客戶的興致實在令不少經營者費索思量。本集

團旗下食肆組合約於兩年前展開大型翻新計劃，並已接近完成階段，惟上海

綠楊擥酒家及一間小型粥店之翻新工程預期於 2004年 9月方可完成。儘管已

提升硬件裝置，本集團之粵式食肆繼續受到競爭者採取傳統割喉式折扣掙

扎求存所威脅。本集團之滬式食肆亦因為新市鎮開設了不少小型精緻食店

而導致競爭漸趨熾熱。

飽餅店業務

儘管早前爆發非典型肺炎，影響全港大部分業務，本集團飽餅業務隨著中央

政府引入多項有利香港經濟復甦之政策而迅即復甦。鑑於經濟環境有所改

善，本集團推出多項大型市場推廣活動，並成功提升本集團飽餅業務之營業

額，尤其是一般西餅及麵飽產品。受惠於深圳生產線之成本減省效益，本集

團可向顧客提供更大折扣優惠。雖然毛利率由 71.0%輕微下降至 70.6%，惟整

體營業額增加 8.7%，加上本集團致力維持固定成本水平，此經營部門對集團

業績的貢獻增至歷史新高 44,700,000港元。

即使中國店舖數目維持不變，來自中國業務之營業額貢獻仍繼續上升。中國

業務之營業額增加 70%，主要來自銷售本集團月餅產品。隨著獲得「名牌月

餅」及「國家質量衛生安全全面達標食品」等多項國內殊榮，本集團品牌備

受國內廣泛認同。事實上，中國市場已為本集團盈利帶來正面貢獻。

展望

本地經濟漸露復甦跡象，惟本集團預見通脹壓力亦將隨之而來。全球商品價

格飆升，本集團食物成本亦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物業市場近日升勢必促使

業主於洽談租約時持進取態度，從而影響本集團之租金成本。另一方面，自

2003年 4月起，消費者已恢復信心，惟競爭仍然激烈，於可見未來，消費者的

議價能力仍佔上鋒。因此，儘管本集團財政狀況穩健，惟本集團目前並無計

劃積極擴充其於香港之食肆業務，但會於策略性地點擴充其飽餅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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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飽餅店業務已在廣州建立基地，並將於來年開設更多聖安娜店舖。

本集團有信心「聖安娜」將成為當地其中一個著名品牌。

本集團抓緊目前市況利好之機會，變現本集團物業的資本收益。本集團自

2003年 11月起共出售七項物業，出售所變現之溢利估計約 57,000,000港元，當

中 7,200,000港元已於本年度業績內反映。於 2004年 8月完成所有出售後，本集

團之手頭現金將約為 350,000,000港元。董事局正積極物色與飲食相關且可提

升股東回報之業務的直接投資機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 2004年 3月 31日，本 集 團 持 有 之 可 動 用 現 金 約 253,800,000港 元（ 2003年：

20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並無負債記錄。於年結日後，本

集團以現金總代價約 112,100,000港元出售更多物業，出售所得款項將可增加

本集團下個財政年度上半年之現金儲備。本集團已批准下個財政年度之資

本承擔支出約為 51,000,000港元，主要用作擴充澳門飽餅業務及翻新舊店舖。

有關項目將以內部資源撥付，本集團毋須向外集資。

資產抵押

於 2004年 3月 31日，概無抵押任何資產。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之對𢓭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港元結算，惟於深圳之麵飽工場則以人民幣支付其一

切經營開支。為減低本集團可能因人民幣預期升值帶來的風險，本集團已按

持續十二個月之年期購入此貨幣之遠期外匯合約，作日常付款之用。於 2004

年 3月 31日 本 集 團 就 將 於 下 個 財 政 年 度 到 期 之 遠 期 外 匯 合 約 需 承 擔 總 值

23,000,000港元（ 2003年：零）。

或然負債

於 2004年 3月 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結算日後事項

於 2004年 3月 31日後，本集團已就出售其所有投資物業及澳門一項物業，訂立

買賣協議，涉及之總現金代價約 112,100,000港元。該等出售將於 2004年 8月 16

日或之前完成。出售該等物業之收益約為 5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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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並無於年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

買賣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 1999年成立，並已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成立審核委員

會指引」採納其書面職權範圍。此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

為古載禮先生、馮葉儀皓女士及郭樂為醫生，並由古載禮先生出任委員會主

席。而陳葉誠先生則為馮葉儀皓女士之替任委員會成員。

此委員會負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呈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本年度內

共舉行了兩次會議。此委員會已於提呈本集團截至 2004年 3月 31止年度之業

績予董事局審閱及批准前，先行作出審閱。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惟有關指引第

7項則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服務合約已獲重續而並無指定任期，但任何

一方可於發出最少一個月事先書面通知後予以終止。

於聯交所網頁公佈詳盡業績

詳盡之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內登載，當

中包括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偉彰先生、陳金若槿女士、陳家

禮先生、趙偉先生、沈榮漢先生、黃翠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古載禮

先生、馮葉儀皓女士、陳葉誠先生（替代馮葉儀皓女士）及郭樂為醫生。

董事局代表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偉彰

香港，2004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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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ATERING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8）
網站：http://www.hkcatering.com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香港飲食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 2004年 8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4:30假座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80號世貿中心 38樓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處理以下事務：

普通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 2004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與董事局及核數師之報告書。

2. 宣派截至 2004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3. 重選本公司董事（「董事」）及授權董事局釐定彼等之酬金。

4. 委聘來年度之核數師及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特別事項

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

5. (1) 作 為第 5(1)項 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本普通決議案第 (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第 5(2)項普
通決議案 (c)段）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並作出
及授予將會或可能需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
認股權證及債權證）；

(b) 本普通決議案第 (a)段之批准將授權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第 5(2)項普通決議案 (c)段）作
出及授予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第 5(2)項普通決議案 (c)段）完結後行使該項
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債權證）以認購本
公司股份；

(c) 董事依據本普通決議案第 (a)段之批准配發、發行或處理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不論依
據購股權或以其他事項）之股本面值總額（除依據 (i)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或 (ii)根據任何
賦予權利認購或兌換本公司股份或按本公司證券之條款行使認購權或兌換權；或 (iii)行使根據
本公司任何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或 (iv)根據本公司當時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發行本公
司股份代替就本公司股份派發之全部或部分股息外），不得超過本普通決議案通過日期之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10%，而上述批准亦受此限制；及

「配售新股」指董事於指定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之
持股比例提出售股建議；惟董事有權就零碎配額或就本公司適用之地區或任何地區之法例或
任何認可管制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任何限制或責任，於彼等認為必須或適宜情況下
取消股東有關權利或另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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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 為第 5(2)項 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下文 (b)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在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 (c)段）行使本公司之一
切權力，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本公司證券可能上市並就此獲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聯交所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證券，惟須受限於及根據
所有適用法例及／或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規定進行；

(b) 本公司根據上文 (a)段之批准於有關期間購回之本公司證券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
議案獲通過當日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5%，而上文 (a)段之批准須受相應限制；及

(c) 就第 5(1)及 5(2)項普通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有關第 5(1)及 5(2)項普通決議案通過起至下
列最早期限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條例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
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或

(i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第 5(1)或 5(2)項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有關決議案。」

(3) 作 為第 5(3)項 普通決議案：

「動議待上文第 5(1)及第 5(2)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於董事根據上文第 5(1)項決議案所獲授權力可能配
發、發行或處理或同意有條件及無條件配發、發行或處理之股本面值總額中，加入本公司根據上文
第 5(2)項決議案所述董事獲授權力所購回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最多為上文第 5(2)項決議案所述
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之 5%。」

6. 作 為特別決議案：

「動議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謹此修訂如下﹕

(a) 於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3條加入下列新釋義﹕

「「聯繫人士」指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b) 緊隨現有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65條後加入以下新細則第 65A條：

「 65A. 倘本公司知悉任何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就任何特定決議案放棄投票或受限制僅可就任何
特定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則有關股東或其代表所作出而有違該規定或限制之投票
將不予點算。」

(c) 刪除現有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75條全條及以下文替代：

「 75. 除非由董事推薦膺選，並由正式合資格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候選人除外）發出
簽署通知，表明其有意推薦該名人士膺選，並由該獲推薦人士發出簽署通知，表明其願意
膺選，否則除於大會告退之董事以外，其他人士概不符合資格於任何股東大會上膺選董
事。上述通知須送交本公司之總辦事處，惟發出該等通知之最短期間，最少須為七 (7)天，
而倘有關通知於指定進行該項選舉之股東大會通告寄發後提交，則送交通知之期間將由
指定進行該項選舉之股東大會通告寄發翌日開始，至不遲於該股東大會舉行日期前七 (7)
天止。」

(d) 刪除現有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85(H)至 (K)條全條，並以下文取代：

「 85. (H) 除細則另有規定外，董事不得就據彼所知彼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擁有重大利益之任何
合約或安排或建議之任何董事局決議案投票，亦不得計入法定人數內，惟該項禁制
並不適用於下列任何事項：

(i) 有關就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應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要求或就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之利益借出款項或引致或承擔責任作出任何擔保或彌償保證之任
何合約或安排或建議；

(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就其債務或承擔向第三方作出任何抵押或彌償保證
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或建議，而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就擔保或彌償保證或作出抵押
個別或共同承擔全部或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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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有關提呈發售本公司或本公司可能發起或擁有權益之任何其他公司或由該等
公司提呈發售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以供認購或購買，而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因
參與發售之包銷或分包銷而現時或將會擁有權益之任何合約、安排或建議；

(iv) 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因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之權益而與本公
司其他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之持有人以相同方式擁有利益之任何合約、安排
或建議；

(v) 有關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以高級職員或行政人員或股東身分直接或間接擁有
權益，或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實益擁有有關公司股份權益之任何其他公司之任何
合約、安排或建議，惟董事連同其任何聯繫人士合共不得實益擁有超過該公司
（或其或其聯繫人士透過其取得權益之任何第三方公司）任何類別已發行股份
或投票權百分之五或以上；

(vi) 有關採納、修訂或實行購股樣計劃、退休金或退休、身故或殘疾福利計劃之任何
建議，而該等計劃與董事、其聯繫人士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有關，
且並無給予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任何該等計劃或基金相關之僱員一般不獲
賦予之特權或利益；

(vii) 有關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僱員利益之任何安排，而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以僱
員身分以類似方式擁有利益，且並無給予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任何該等安排
相關之僱員一般不獲賦予之特權或利益。」」

(I) 只要（惟僅為只要）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或實益擁有有關公司（或彼
或其任何聯繫人士藉此衍生權益之任何第三方公司）任何類別股本或該公司股東所獲投
票權百分之五或以上權益，則該公司將被視作由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擁有百分之五或
以上權益。就本段而言，不包括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作為被動或保管信託人持有而彼
等並無實益權益之股份、任何組成信託而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之權益屬復歸或剩餘權益且
只要若干其他人士有權收取收入之股份，及任何組成法定單位信託計劃而董事或其聯繫
人士僅因作為單位持有人而擁有權益之股份。

(J) 倘一間公司於一項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而一名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於該公司擁有百
分之五或以上權益，則該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亦將被視為於該項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K) 如於任何董事局會議上出現任何有關一名董事（會議主席除外）或其聯繫人士權益之重
大性或有關任何董事（該主席除外）之投票權之問題，而該問題不能透過自願同意放棄投
票而獲解決，則該問題須提呈會議主席，而彼就該董事所作決定將為最終定論，惟倘據該
董事所知該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之權益性質或程度並未向董事局適當披露之情況除外。倘
上述任何問題關乎會議主席，則該問題須以董事局決議案決定（該主席不得就此表決），
該決議案將為最終定論，惟倘據該主席所知該主席之權益性質或程度並未向董事局適當
披露之情況除外。」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黃翠瑜

香港，2004年 7月 8日

附註：

1. 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並在投票時
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簽署該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
授權文件副本或該等文件正本，最遲須於大會或續會之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80號世貿中心 27樓，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於 2004年 8月 21日星期六至 2004年 8月 26日星期四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確定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股東名單，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2004年 8月 20日星期
五下午 4:00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6舖。

4. 有關上文第 5段所述事項方面，董事謹此聲明彼等暫無即時計劃發行任何本公司之新股份或購回任何本
公司之已發行股份。

5. 就上述第 3項決議案而言，古載禮先生、郭樂為醫生及黃翠瑜女士將於上述通告召開之大會上告退，而
彼等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上述董事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有關建議重選董事、發行及購回股份之一
般授權與修訂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通函內。該通函將連同 2004年度年報一併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